




临发〔2025〕33号

关于印发《临涣镇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镇直各部门：
经镇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同意，现将《临涣镇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临涣镇委员会
临涣镇人民政府
2025年9月27日



临涣镇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濉溪县关于秸秆禁烧工作的部署，切实做好全镇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结合我镇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中心思想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相结合，建立健全秸秆禁烧工作体系，全面防范与重点管控秸秆焚烧行为，不断完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有效改善全县大气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按照“属地管理、源头控制、标本兼治、疏堵并举”的原则，确保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顺利开展，坚决打赢秋季秸秆禁烧攻坚战。
二、工作目标
扎实开展全县秸秆禁烧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焚烧隐患和避免堆场失火。通过秸秆综合利用等手段，实现全年“零火点”。
三、职责任务
全镇各村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确保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一）镇、村、农户、农机手职责任务
1.村：负责本辖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制定方案，广泛宣传，严格奖惩。完善秸秆收储、秸秆利用及秸秆粉碎还田等措施。备足收割机、打捆机、粉碎器、粉碎还田机、灭茬机、旋耕机、播种机等机械。打捆离田区域，每500亩至少配置一台（套）打捆机；粉碎还田地块每800亩至少配置一台（套）粉碎还田机。确保辖区无焚烧火点，顺利播种。负责按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禁烧政策兑现挂钩，上报补贴农户花名册，焚烧秸秆者不享受补贴。
广泛发动群众，修订村规民约，明确奖惩措施，树立包保责任牌。用好用活“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禁烧政策挂钩。加大农机管理力度，禁止未加装防火罩的机械进地作业。落实秸秆收储、秸秆利用及秸秆粉碎还田等措施，确保本行政村无火点。
2.农户：保证自家秸秆还田或离田，保证不焚烧秸秆，看管好自家地块秸秆，同时不被他人焚烧或连带过火。
3.农机手：按照镇、村要求开展作业；作业机械进地一律加装防火罩，配备灭火器、桶装水、棉被。
（二）镇直各部门及人员职责任务
1.镇包村干部和抽调的包保人员：必须服从镇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和调度，坚守岗位，严格履行禁烧包保职责。
2.镇党政办：负责记录镇直参加禁烧工作人员的考勤情况，协助印发禁烧相关文件及会议保障等工作。
3.镇纪委：负责对履职不力或失职、渎职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4.镇组织部：负责把秸秆禁烧工作纳入党员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对履职不力或失职、渎职人员，配合镇纪委进行组织处理。
5.镇宣传部：负责做好网络舆情的监测、研判，统筹协调有关单位落实网络舆情应急处置工作。
6.临涣派出所：配合镇党委政府开展巡查、执法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7.镇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中心：负责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宣传和技术指导，积极拓展秸秆综合利用方式方法，督促各村落实收储点建设任务，并指导秸秆收、储、运及综合利用各环节工作。负责按禁烧政策审核把关“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兑现范围。负责镇所属农（林）场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确保所属农（林）场无焚烧火点。
负责将农机补贴与禁烧任务挂钩，提前统计全镇农机数量，科学调度，补差补缺，并负责兑现农机补贴。单独制定技术人员包镇、村工作方案（包保方案发至各村），深入现场指导农机作业。对农机手开展培训，督促其向村缴纳禁烧风险保证金，并提出收割要求。
8.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负责指导秸秆集中堆放点的选址用地工作。
9.镇财政所：负责秸秆禁烧专项资金筹措和拨付工作。负责按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后的花名册兑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0.镇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协调禁烧期间消除火灾和应急处置工作。
11.镇禁烧办：负责禁烧工作的组织协调、会议筹备、信息材料、督查考核。
12.巡查组：负责巡查各项秸秆禁烧工作的落实情况,抽查包保人员在岗履职情况，巡查发现火点，督办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
四、工作措施
（一）组织保障
1.成立镇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专班。工作专班下设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办公室（附件1）。
2.实行包保制度。建立镇领导干部包片、镇工作人员包村的包保制度，并成立9个指挥组（附件3）。
3.成立秸秆禁烧巡查组。镇成立4个巡查组，组长分别由杨晋、张涛、杨军章、刘军担任，成员由镇工作人员抽调（附件2）。巡查组依据巡查考核办法制定巡查方案，按照时序任务进度加强过程考核，分阶段逐项逐条予以落实。对督查中发现问题未落实的，给予通报批评，要求限期整改；对于未按期整改到位的，给予村主要负责人、包保责任人党纪政纪处理。其中一个巡查组重点对收储场建设、运营、安全防火工作加大巡查力度。
4.制定秋季秸秆禁烧应急方案。（附件4）。
5.成立9个秋季秸秆禁烧应急队，1个消防工作组，1个机动应急小分队（附件5）。
（二）经费保障
1.给予村经费支持。按照村小麦实际种植面积（由镇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中心提供），通过预拨的方式，将2元/亩的禁烧工作经费于9月30日前预拨至各村。该经费用于与禁烧工作有关的支出。
2.给予镇派出所5万元，各巡查组、工作组、禁烧办3万元的禁烧工作经费（其中高皇工作组5万元），经考核后据实发放。
3.禁烧期间，参加禁烧工作的人员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全镇工作人员的考勤由党委书记负责，考勤情况每日上报至县综禁办。工作日夜间和节假日的值班值守补助参照省应急值班工作补助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开展科技禁烧
按照2025年主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4%以上的目标要求，积极拓展秸秆综合利用途径，坚持农机农艺结合，大力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和离田利用，积极引导培育开展秸秆肥料化、燃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利用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探索创新秸秆处置消化的模式。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推广简便实用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配合完善铁塔高空监控系统的基点、平台建设，通过铁塔高空监控、无人机等，加强对重点区域24小时不间断巡查检查，坚决做到发现一起、制止一起、查处一起。非重点时段也要实施不间断巡查管控。
（四）建立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制度
为确保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分别根据各类人员禁烧工作任务，明确各自任务清单（附件7）。
五、奖惩措施
（一）镇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将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分别做以下处理：
1.严惩“第一把火”。根据生态环境部、省卫星火点通报，省市现场检查督查等认定结果，对发生全镇今年“第一把火”的村，扣除该村禁烧工作经费5000元，并对“村两委”主要负责人予以停职，专职抓秸秆禁烧工作，如再次出现火点，予以免职；扣除该片禁烧工作经费5000元，对片长、镇包保干部进行诫勉。。
2.根据生态环境部、省卫星火点通报和省市县巡查组现场检查督查通报结果发现的火点进行责任处理，每通报1个火点（非“第一把火”），扣除村禁烧工作经费2000元；3个及以上火点的，每个火点扣除村禁烧工作经费3000元；同时作如下处理：
（1）对村发生1个火点（非“第一把火”）的，在全镇通报批评。
（2）对村发生2个火点的，约谈“村两委”主要负责人并作书面检查。
（3）对村发生3个火点的，约谈镇包保干部并作书面检查。
（4）对村发生4个火点的，约谈片长并作书面检查。
（5）对村发生5个及以上火点的，对该村“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片长、镇包保干部予以党纪政纪处理。
（6）凡受到通报批评的村，当年工作不得评先评优；凡受到纪律处理的处罚者，当年不得评先评优。
（7）对镇直有关部门、包地块工作人员未履行规定职责，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包保巡查不到位的，检查不在岗的，给予通报批评。
（8）对过火面积较大且影响严重的村，对相关当事人按市县有关要求进行处理。
（9）针对发生火点的村，所在村村干部必须在15分钟内组织旋耕机等灭火机械到现场进行扑灭，同时立即组织机械对焚烧地块进行旋耕。
（二）对不按作业合同执行的农机手，村责令停止作业；对按规定要求作业的农机，作业结束后，经村考核合格，可以给予一定的作业补贴。
（三）对露天焚烧秸秆的，由县消防救援大队依法进行前期调查处理，需要拘留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移送公安机关继续办理，并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据《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处以罚款；对被动露天焚烧秸秆的，由县消防救援大队依法调查处理，并由城市管理部门处以罚款。对地块有主动焚烧行为和被动过火现象的农户，在上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花名册时，该类农户不在补贴之列，不得享受补贴。
（四）对焚烧秸秆，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重大损失的，由司法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予以处理。
（五）禁烧重点时段结束后，根据实际种植面积和焚烧火点数对工作经费进行清算，火点归属由镇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各巡查组确定所属辖区，扣除相应工作经费。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禁烧工作宣传。镇宣传部要组织力量，充分调动各种宣传资源，在镇政府所在地制作户外大型禁烧宣传牌，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营造多角度、立体式、大容量的秸秆禁烧宣传氛围。各村要召开座谈会、动员会，广泛宣传、统一思想，确保综禁政策的宣传不留死角、不留盲点；尤其是“拘留、罚款、扣农补”政策，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各村要召开村民小组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会议，增强群众禁烧意识，以思想自觉带动行动自觉，形成不能烧、不敢烧、不愿烧、不烧也能种的氛围，并主动防止被烧的良好局面。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组织广大职工、团员青年和妇女踊跃参加秸秆禁烧宣传工作，在全县形成浓厚的秸秆禁烧宣传氛围。
（二）加强联防联控。各村要组织力量，按照“空间覆盖无空白，责任落实无盲点，监督管理无缝隙”的要求，建立以村为基础的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切实将监管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加强收割、还田、收储、播种各环节的监督管理。实行跟机监控，逐田验收，由镇、村安排人员跟踪作业，做到“一机一人”全程监控。确保收割留茬高度控制在12厘米以下，粉碎还田长度控制在8厘米以下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做到收割一块，及时还田或离田一块，不留存在焚烧隐患的空茬地。各村成立灭火应急小分队，同时根据实际情况成立1-2个机械应急小分队。
各村要实行挂图作战，在辖区地图上标注每村镇包保信息。村要在每个包保单元地头竖立一块公示牌，标明村名、包保面积、秸秆利用方式以及镇、村包保人员姓名、联系方式，实现禁烧工作精细化。每个包保单元不超过1000亩，配备巡查人员不少于3名，摩托车或电瓶车不少于2辆（其中摩托车不少于1辆），车上配备铁锨、扫帚、手电筒等灭火巡查工具。
与外县、外镇接壤的有关村要在临界地块建立防火隔离带，做到收割一块，隔离一块，隔离带宽度不低于50米。
（3） 加强农机保障。镇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中心要制定全镇农机保障计划并统筹农机调配。各村要鼓励农户和农机合作社购买农机，确保足量配置农机，提升我镇农业机械装备水平。要切实做好辖区内大型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播种机、旋耕机、灭茬机和打捆机等农业机械的摸底工作，确保在9月30日前完成摸底统计工作，并制定村农机应急预案，成立农机应急分队，确保各村及时收种。9月30日前要落实好机械与地块对接工作。加强对农机手的教育管理，分别签订责任书，统一进行调配使用。落实干部包机械、机械包地块的包保责任，做到人、机、地有机结合，收、种、禁一体化作业。
秋收期间，全镇要创新农机安全监管方式，充分发挥农机安全网格化监管机制，加强农机安全监管镇、村（农机服务组织）联动，共治共管。全镇农机监理员（农机管理员）、村级（农机服务组织）协管员要强化秋收期间安全巡查，抓好源头管理，确保农忙时节农机安全生产。
（四）落实秸秆离田集中堆放制度。各村要落实好集中堆放制度，充分利用已建成的规模化秸秆集中堆放中心以及每个自然庄临时堆放场，集中堆放秸秆，并严格落实防火措施，配备必要的灭火设施和器材。各村要派专人引导运输，严加看管，监督落实防火要求。严禁在田间、地头、林缘、铁路沿线、公路沿线、河流沟渠两岸及城区周边、省际周边、景区周边等处堆放，凡经检查达不到要求的，直接追究镇包保干部、村组有关人员责任。各村要于9月30日前将网格化包保方案报镇禁烧办备案。
（五）统一禁烧标识。镇政府统一为参与禁烧包保人员配发小红帽、红袖章。
（六）严肃工作纪律。镇、村包保人员要认真遵守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纪律要求，发现违反者，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对所包保的区域发现有焚烧现象的除扣除夜间值班值守补助外，今后不再安排参与禁烧工作，并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理，镇各应急队所在片发现火点参照镇村干部一样追究责任。
（七）信息报送。各村要于9月30日前，将禁烧方案、包保方案、包保人员名单、联系电话等报到镇禁烧办（电话：0561-7071004）。
（八）禁烧时段。重点时段：9月20日至11月20日。请镇、村包保人员做好准备，届时根据通知，及时到位，履行职责。各村从9月20日起，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于每天下午4:00前将当日禁烧工作进度以电子版反馈到镇禁烧办。
（九）“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挂钩工作流程。镇填报农补花名册（被查处农户不享受农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县财政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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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临涣镇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 杨  晋  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临涣镇党委书记
常务副组长： 张  涛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  组  长： 周华杰  人大主席、张楼村党总支书记
杨军章  党委副书记
孔维风  党委副书记
             蒋阳光  党委副书记（挂职）
何  怡  党委副书记（挂职）
马旭东  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蒋晓莲  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祝天琪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刘  军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高  宇  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梁  斌  党委委员（挂职）、临涣派出所所长
孙  凯  人大副主席
杨  君  副镇长   
高桃园  镇督查办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成      员： 朱振华  党政综合办公室
徐尊丰  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中心
袁自明  社会事业和保障办公室
陈  平  应急管理办公室
张  锰  财政所
             郭清岭  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
张  强  临涣中心校
陆  谦  海孜中心校
谢  昆  临涣供电所
张远征  临涣卫生院
赵永刚  海孜卫生院
吴  浩  临涣村
蒋  锋  铚城村
张  欣  沈圩村
王  平  徐庙村
杨  明  夹河村
赵玉珍  石集村
郑平均  湖沟村
梁广成  梁庙村
李志新  高皇村
刘  磊  临南村
吴晓玲  姚湖村
徐书田  徐楼村
张  瑜  陈口村
高  红  海孜村
高汉甲  大高村
吴长永  沈桥村
陈  冬  四里村
张立召  刘油坊村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党政办，杨军章兼任办公室主任，朱振华任办公室副主任，王 颖、郭 颖、刘宇航、陈令腾为成员。











附件2：

临涣镇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巡查组人员名单

巡查第一组：
组  长：杨  晋 
成  员：孙国勇 王  瑀
巡查第二组：
组  长：张  涛 
成  员：宋  杰 赵杭警
执纪执法组：
组  长：刘  军 
成  员：胡  岩 陈学彬
草场规范化建设运营管理巡查组：
组  长：杨军章
成  员：高桃园 尹  博
职   责: 巡查组按照时序任务进度加强过程考核，分阶段逐项逐条予以落实。对督查中发现问题未落实的，给予通报批评，要求限期整改；对于未按期整改到位的，给予村主要负责人、包保责任人党纪政纪处理。其中一个巡查组重点对收储场建设、运营、安全防火工作加大巡查力度。


附件3：

临涣镇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包保人员名单
	片别
	指挥长
	副指挥长
	包村人员
	包保
单位

	临
涣
片
	一组
	高  宇
蒋阳光
	王翔雨王  刚
	万子康 王大铮 季秀玲 周  强
董春景 李宇欣 李  航
	临涣村
铚城村

	
	二组
	杨  君
	徐  振
马秀玲
	郝宗胜 王  辉 张兰云 陈  亚
吴书平 王小娟 徐  文
	徐庙村
沈圩村

	高皇片
	三组
	[bookmark: _GoBack]周华杰
	李本聪
陈绪青
苏明光
	陶淑梅 刘婷婷 朱振华
陈克琳 陈  良 郭清岭 李  猛
郝猛猛 李  雯 张宁宇
	高皇村
张楼村            临南村

	湖
沟
片
	四组
	
杨军章

	张  祥
马永学
	王敬亮 张东亚 张  磊
翟晓瑜 徐晓辉 葛子扬 张  政
	湖沟村
夹河村

	
	五组
	孙  凯
	张  锰
李  勇
	陈  梅 任  乾 刘占礼
吴  晨 刘怀连 陈慧芳 朱赵敏
	梁庙村
石集村

	海
孜
片
	六组
	
蒋晓莲

	王洪旗
吴南京
	宋淑平 徐  静 王敬云 徐尊丰
王海燕 卓  月 范思辰 程晶晶
	陈口村
徐楼村

	
	七组
	祝天琪
	李  洋 吴长永
	况溪溪 朱佳宁 赵鹏飞
孙亚东 陈  震 张纪元
	海孜村
沈桥村

	四
里
片
	八组
	孔维风
	陈少生
陈  平
	王秀娟  王  华 马海岩
王  瑞  周一多 高  歌 张镜宇
	四里村
姚湖村

	
	九组
	马旭东
	孙学田
陈令腾
	杨  洋 袁自明 陈  敏 郭仅玲
邱振亮 赵  阳 刘祥顺 刘宇航
	大高村
刘油坊



附件4：

临涣镇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应急方案
 
按照镇委、镇政府关于秋季秸秆禁烧有关工作部署，坚决打赢秋收秸秆禁烧攻坚战，实现“零火点”的目标，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总     指     挥：杨  晋   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临涣镇党委书记
副   总   指  挥：张  涛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督     察     长：刘  军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现  场 指  挥 长：杨军章   镇党委副书记
[bookmark: OLE_LINK1]现场 副 指 挥 长：梁  斌   镇党委委员（挂职）、临涣派出所所长
临涣片一组指挥长：高  宇   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临涣片二组指挥长：杨  君   镇副镇长
高皇片三组指挥长：周华杰   镇人大主席
湖沟片四组指挥长：杨军章   镇党委副书记
湖沟片五组指挥长：孙  凯   镇人大副主席
海孜片六组指挥长：蒋晓莲   镇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海孜片七组指挥长：祝天琪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四里片八组指挥长：孔维风   镇党委副书记
四里片九组指挥长：马旭东   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2、 力量设置
（一）人员组成：从镇派出所、镇城管执法中队抽调人员组成。
（二）装备配置：6辆消防车，8辆巡查电动车及其他灭火工具。
（三）力量分布：镇应急队按照“分散布点、统一指挥，集中使用”的原则部署力量，分成湖沟片、海孜片、临涣片、高皇片、四里片五个片，九个组。
三、组织指挥
镇应急队由总指挥、副总指挥调度。
各村包点人员一旦发现火情，在第一时间灭火的同时，应立即报告村应急分队，村应急分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村应急分队一旦发现火势较大，应立即报告镇应急分队，镇应急分队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镇应急分队一旦发现火势较大，应立即报告县应急队指挥部。
四、后勤保障
镇应急队涉及人员、装备、车辆、器材、燃油、执勤补助等经费由镇政府负责，按规定统一安排、统一保障。
五、相关要求
（一）村要参照镇应急队成立的方式建立镇村应急分队，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使用。
（二）所有派出所抽调人员应在镇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下，24小时在执勤点值班备勤，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确保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附件5：
临涣镇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应急队员名单
	一队
	徐庙村
	陈若水 18256199965
	徐红良 13965887870

	
	沈圩村
	张  杰 15556106789
	谢  超 17756198036

	二队
	临涣村
	陈  凯 15212655057
	魏士皓 15056872227

	
	铚城村
	黄立明 18226519693
	朱华昊 18955799897

	三队
	高皇村
	王青松 15956710015
	高  亮 15855129671

	
	张楼村
	王卫东 13856190090
	王思奇 17756198698

	
	临南村
	高  顺 18905615981
	郑  毅 17756198110

	四队
	湖沟村
	梁  斌 17756198311
	孙国涛 13170119799

	
	
	杨金锋 18098796229
	王家旭 18306723383

	
	夹河村
	张啸春 17356100926
	宋  晨 17756786635

	五队
	梁庙村
	吴增仑 18726882923
	郭邵飞 17756198005

	
	石集村
	段贺凡13225613000
	

	六队
	陈口村
	孙  悦 13856186656
	赵永生 13966136127

	
	徐楼村
	庞  言 17856110791
	程远博 17681220340

	七队
	海孜村
	史学忠 13093536555
	刘紫晨 15156167901

	
	沈桥村
	周永康 18130206663
	孙杰杰 13865619967

	八队
	四里村
	刘新成 13856158588
	辛顺祥 13856133579

	
	姚湖村
	张明明 17364461956
	段红波 18098795888

	九队
	大高村
	倪  伟 17756150900
	刘  凯 18656198099

	
	
	施飞翔 15756179300
	陈  誉 15856143733

	
	刘油坊村
	陈若奎 15077977297
	陈  卓  18856101215


消防工作组： 
段汉青（18356197172）  吴朋朋（15656133338）
马  振（13856138610）  陈  阵（18505618875）
机动应急小分队： 
赵  可（13965871827）  于从江（15656185777）
孙  晓（13225611116）  王广市（15205618707）
刘  备（15212602162）  吴  侠（13014058867）
孙永富（18158914698）  郑龙搏（15155520534）
张  帝（13856122160）  孙停停（13738086436）
刘明明（15556138882）  宋娟娟（15156167943）  
张奇峰（13856169162）  李蒙蒙（13329116561） 
段转运（18156102329）  李顺杰（13053153898）
  




附件6：

临涣镇2025年秋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各类任务清单

一、镇包保片领导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是否制定，各行政村的方案是否落实，是否切实可行。
2.协助召开村一级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或调研会，听取基层意见，传达禁烧要求和综合利用政策。
3.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目标责任书是否签订，村“两委”干部、广大党员是否签订了承诺书。
4.督查禁烧通告、一封信等资料是否张贴、发放，氛围是否形成。
5.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包保责任网络是否建立，是否落实了责任人，是否落实了挂图作战，关键时段是否在岗在位。
6.督查机械设备购置、调度是否到位。
7.督查秸秆禁烧重点区域防控点是否布设，人员和必要的灭火工具是否准备到位。
8.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经费安排与使用。
9.督促镇、村落实保证金和个人风险抵押金制度。
二、镇包保人员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检查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宣传资料是否发放到户，是否做到家喻户晓。
2.督促检查村召开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议，村“两委”干部、全体党员、村民是否作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承诺。
3.检查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是否制定，综合利用方案是否切实可行。
4.检查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机械设备是否落实到位，并帮助协调解决。
5.检查村秸秆堆放场所是否落实。
6.检查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防控网络是否建立，防控地块是否落实到了人头，关键时段是否驻村值守，每个包保单元是否树立了公示牌，是否成立了应急灭火小分队。
7.向村干部宣传秸秆禁烧奖励政策、农机补贴政策、综合利用作业奖补政策、保证金及个人风险抵押金制度、问责处理办法等。
8.及时向所属部门（单位）及禁烧办报告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情况。
三、镇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研究制定镇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召开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大会，与村签订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责任书。
2.组织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宣传工作，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3.印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资料，包括各群体禁烧承诺书、机手作业承诺书、告知书、一封信、村级工作任务清单等。
4.督促村“两委”干部、广大党员、农户、土地流转户，农机手签订秸秆禁烧承诺书。
    5.负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机械设备购置、协调和统筹调度。
6.督促村落实农机管理责任，落实跟机验收措施。
7.建立镇、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包保责任网络，审查审定各村禁烧和综合利用方案。
8.强化重点区域防控责任，按要求搭建防控值守篷，确保人员到岗到位。
9.落实镇、村保证金、个人风险抵押金制度，按要求实施奖罚。
10.及时向包镇的县领导、县综禁办报告有关情况。
四、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研究制定本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具体到村、到户、到地块。
2.召开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议，悬挂禁烧标语、横幅；利用广播、宣传车等有效宣传手段，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
3.与镇签订目标责任书，村“两委”带头签订禁烧和综合利用承诺书，接受村民监督，落实上缴禁烧个人风险抵押金。
4.组织广大党员、村民、土地流转户签订禁烧和综合利用承诺书，并督促落实。
5.围绕“不能烧、不烧也能种”开展培训，要求做到每户一个明白人、一张明白纸。
6.逐台验收农机灭火设施配备情况，并跟机作业。
7.落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机械设备，动员农户及时翻耕和旋耕，落实临时集中堆放场地，并组织看管。
8.成立应急灭火小分队。
9.落实村干部包组、包户责任，建立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防控网络；在每个包保单元地头竖立包保公示牌。
10.及时向包村干部及镇党委、政府报告重大情况。










— 1 —


